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十条

01.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一条

一、政策内容
拓展“一窗通办”业务范围，大力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同步发放及应用。
二、适用对象

新设立的市场主体。
三、操作流程

线下申请人可就近选择登记机关，由窗口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网上提交实现全县市场主体登记一网通办、就近办、异地办。需要新开办的市场主体可通过“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向涞源县行政审批局经济审批股提交申请，由涞源县行政审批局经济审批股按照规定时限办理。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审批股。

联系人：张东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2.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二条

一、政策内容

开通企业办理银行账户“直通车”。
二、适用对象

新开办企业、公司。

三、操作流程

整合企业开办实名验证信息、企业登记信息和银行开户备案信息，申请人通过河北省企业开办一窗通网上服务平台申请营业执照时，经申请人授权同意后，将有关基本信息和银行开户预约信息，推送给申请人选定的开户银行，开户银行按程序完成企业开户。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3.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三条

一、政策内容

实行名称申报承诺制。申请人通过河北省名称自主申报系统以自主申报、事先承诺的方式办理名称登记，赋予企业名称自主选择权。
二、适用对象

新设立的企业、个体。

三、操作流程

对通过河北省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完成名称自主申报的，登记机关及时提示申请人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后，申请人仍选择使用该名称的，允许申请人出具书面承诺书自担侵权风险后使用。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4.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四条
一、政策内容

放宽经营范围登记。
二、适用对象

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或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中未包含的新兴行业或者通过关键字搜索不到对应的经营项目。

三、操作流程

申请人可参照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专业文献表述提出申请，由登记机关依程序统一添加，以便申请人实现勾选式填报。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5.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第五条
一、政策内容

推行企业开办“免费办”。以县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行首套公章免费刻制服务。首套公章包含企业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3枚。
二、适用对象

全县新登记的内资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三、兑现时间

2022年底。

四、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6.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第六条
一、政策内容 

实施企业歇业备案制度。歇业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
二、适用对象

对暂时无法开展经营活动，但仍有较强的经营意愿和潜在经营实力的市场主体。

三、操作流程

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向登记机关提出歇业申请。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7.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第七条

一、政策内容

推进落实“一件事一次办”。以“一次办好”为标准，行政审批部门在“一业一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同时深入推进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改革，实行“一址多照”、“一照多址”。
二、适用对象

将书店、餐饮、便利店、面包店、理发店等高频办事情形，推行准入准营“证照联办”，提供套餐服务。
三、兑现时间  

2022年底。 

四、责任分工

涞源县行政审批局。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0312-7844610-8030

08.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八条
一、政策内容

实行承诺容缺受理。
二、适用对象

新开办的市场主体。

三、操作流程

经申请人书面承诺在审批时限内补齐申请材料，行政审批部门予以先行受理。对于证照网上办理，预审未通过的，审批人员主动联系申请人，全程指导提交规范材料。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 0312-7844610-8030

09.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九条
一、政策内容

推行“无感审批”。
二、适用对象

    所有市场主体。
三、操作流程

在企业完成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后，系统自动研判企业其他证照变更需求，发送短信进行提醒，并通过数据共享自动生成申报表单和办事材料，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办人只需在网上进行确认即可完成申报，审批机关完成相关业务审批。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联系人：张冬霞   联系电话： 0312-7844610-8030

10.支持市场主体发展政策措施第十条
一、政策内容

大力推进信用助企。
二、适用对象

      有融资需求的市场主体。
三、操作流程

依托“全国信易贷示范平台保定站”和本地融资服务平台，推动银企对接，有序引导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入驻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提升融资能力。

四、兑现时间

2022年底

五、责任分工

联系人：刘海龙  联系电话：0312-7844611


